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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2025年9月12日，宁波继弘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继弘集

团”或“控股股东”）持有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总数为26,925.66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21.23%。本次解除质押2,
350.00万股，并再质押2,350.00万股后，已累计质押股份数为13,660.00万股，占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0.73%，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10.77%。

● 继弘集团、Wing Sing International Co.,Ltd.（以下简称“Wing Sing”）为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义平先生、邬碧峰女士夫妇及其子王继民先生控制的企业，
与王继民先生是一致行动人。截至 2025年 9月 12日，Wing Sing持有公司 14,
688.00万股，王继民先生持有公司 11,890.45万股。继弘集团、Wing Sing、王继
民先生合计持有公司 53,504.11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42.20%。Wing
Sing 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 8,900.00 万股，继弘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为 13,
660.00万股（含本次解质押及再质押），继弘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总数
为22,560.00万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2.1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7.79%。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收到控股股东继弘集团的通知，继弘集团将其质押
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宁波分行”）的2,350.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的手续，并将上述2,350.00万股再
质押给招商银行宁波分行，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继弘集团

2,350.00万股

8.73%
1.85%
2025年9月12日

26,925.66万股

21.23%
11,310.00万股

42.00%
8.92%

注：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用于后续质押，具体情况请见“二、公司股份质押
情况”。

二、公司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继弘
集团

合计

是

-
2,350.00
2,350.00

否

-
否

-
2025-9-12

-
/
-

招商银行
宁波分行

-
8.73
8.73

1.85
1.85

自身生产
经营

-
注：本次为最高额质押担保，债权确认期间未届满之前，质押到期日难以确

定。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

保障用途的情形。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称

继 弘
集团

WingSing
王 继

民

合计

持股数
量

26,925.66
14,688.00
11,890.45
53,504.11

持 股 比
例（%）

21.23
11.58
9.38
42.20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11,310.00
8,900.00
0.00

20,210.00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数量

13,660.00
8,900.00
0.00

22,56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50.73
60.59
0.00
42.16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10.77
7.02
0.00
17.7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0
0
0
0

注：持股比例合计数与部分明细数相加之和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1、公司控股股东继弘集团未来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未来一年内（不

包含半年内）无到期的质押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自筹资金等；

继弘集团具备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如出现平
仓风险，继弘集团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
份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
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

4、公司控股股东质押事项不会对公司治理造成影响，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不
会因此产生变动，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不
会对公司控制权稳定、股权结构、日常管理产生影响。

5、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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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宜兴市环保科技工业园画溪路8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3
128,563,988

48.739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审议有关议案，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卢凤仙女士主持，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顾春兰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徐月霞女士、财务总监

杨敏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57,488
比例（%）

99.7615

反对

票数

204,300
比例（%）

0.1589

弃权

票数

102,200
比例（%）

0.0796
2、议案名称：2.01《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63,288
比例（%）

99.7661

反对

票数

201,500
比例（%）

0.1567

弃权

票数

99,200
比例（%）

0.0772
3、议案名称：2.02《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61,788
比例（%）

99.7649

反对

票数

200,800
比例（%）

0.1561

弃权

票数

101,400
比例（%）

0.0790
4、议案名称：3.《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258,388
比例（%）

99.7622

反对

票数

204,300
比例（%）

0.1589

弃权

票数

101,300
比例（%）

0.078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 于 取 消 监 事
会、修订〈公司章
程〉并办理工商变
更登记事宜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05,120

比例（%）

56.9292

反对

票数

204,300

比例（%）

28.7091

弃权

票数

102,200

比例（%）

14.36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李允红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519 证券简称：立霸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柯井社 300号之一公司 105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

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14
114

336,091,312
336,091,312

66.5934
66.59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长杨金

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列席本次大会，会前已向董事会提出请假
申请。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4人，董事侯孝亮先生、董事钟可祥先生、董事曾新平先

生、独立董事黄令先生、独立董事何燕珍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6,081,872
比例（%）

99.9971

反对

票数

9,240
比例（%）

0.0027

弃权

票数

200
比例（%）

0.0002
2、议案名称：《关于废止、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关于废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6,082,072
比例（%）

99.9972

反对

票数

9,240
比例（%）

0.002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53,063
比例（%）

99.6315

反对

票数

1,232,449
比例（%）

0.3667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1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53,063
比例（%）

99.6315

反对

票数

1,232,449
比例（%）

0.3667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18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4,853,063 99.6315 1,232,449 0.3667 5,800 0.001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53,063
比例（%）

99.6315

反对

票数

1,232,449
比例（%）

0.3667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18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53,063
比例（%）

99.6315

反对

票数

1,232,449
比例（%）

0.3667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18
2.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非日常经营交易事项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33,373
比例（%）

99.6257

反对

票数

1,253,239
比例（%）

0.3728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015
2.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33,373
比例（%）

99.6257

反对

票数

1,253,239
比例（%）

0.3728

弃权

票数

4,700
比例（%）

0.0015
2.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32,273
比例（%）

99.6253

反对

票数

1,253,239
比例（%）

0.3728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19
2.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34,853,063
比例（%）

99.6315

反对

票数

1,232,449
比例（%）

0.3667

弃权

票数

5,800
比例（%）

0.0018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 1、2.01、2.02、2.0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吓虹、刘昭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2025年5月修订）》
和《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
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88778 证券简称：厦钨新能 公告编号：2025-059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已受理。
2. 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

原告。
3. 涉案金额：86,046,478.01元（不含尚未明确的涉案金额）。
4. 对公司损益的影响：由于本次案件尚未开庭，判决结果尚未确定，因此对

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应对诉讼、仲裁案
件，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并密切关注后续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场道市政工

程集团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天津市大公公证处企业纠纷调解中心送达的《受理
通知书》等案件资料，并已向其预付调解费，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与
天津滨海旅游区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已立案受
理，案号为（2025）津大公企调字第359号。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情况
1. 原告：北京场道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大兴区科苑路13号路1号楼B座509室；
法定代表人：柴俊虎。
2. 被告：天津滨海旅游区公用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中新生态城滨海旅游区1号楼一层111室；
法定代表人：王海东。
（二）诉讼机构情况
1. 名称：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开发区第一大街新城路10号。
2. 名称：天津市大公公证处；
所在地：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街道建发宝晨大厦一楼。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案件事实与起因
原被告系承发包关系。原告与被告签订《中新天津生态城汉北路绿廊景观

工程（绿化施工）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151,497,429元。原告严格按合同约定
及设计要求完成施工，工程于 2023年 1月 11日通过竣工验收（见《竣工验收报
告》），结算金额为112,370,191元。截至起诉之日，被告仅支付32,792,909.91元，
尚欠 79,577,281.09元。被告未按合同约定及《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第
14条及时支付工程款，构成根本违约。原告多次催讨未果，被告怠于履行付款
义务，严重损害原告合法权益。

（二）诉讼请求
1.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欠款 79,577,281.09元（大写：人民币柒仟玖佰

伍拾柒万柒仟贰佰捌拾壹元零玖分）；
2.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以 79,577,281.09元为基数，自竣工

验收之日（2023年1月1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暂计至 2025年 6月 3日，利息为 6,469,
196.92元；

3.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及保全费用。
三、前期已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2年1月18日、2022年2月19日、2022年5月19日、2022年8

月 6日、2023年 1月 4日、2023年 5月 27日、2023年 9月 22日、2024年 2月 2日、
2024年6月27日、2024年8月14日、2024年11月23日、2024年11月28日、2025
年 3月 19日、2025年 5月 14日、2025年 6月 27日披露了《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
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关于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关于诉讼、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关于诉
讼、仲裁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8）、《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03）、《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48）、《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8）、《关于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43）、《关于诉讼、仲裁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7）、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1）、《关于诉讼、仲裁情况
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22）、《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关于

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1）、《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具体内容请详见当日公告。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前期已披露的其他涉案金额1,000万元以上诉讼、仲裁案件目前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公司收到
受 理/应
诉通知书

时间

2020 年 6
月

2021 年10月

2022 年 2
月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6
月

2022 年 7
月

2022 年 7
月

2022 年 9
月

原告/
申请人

新 疆 高
海 通 工
程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PEN ⁃STONEHONGKONGLIMIT ⁃ED 香 港
恒 通 有
限 公 司
（反申索
被 申 请
人）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化 岩
土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化 岩
土 集 团
股 份 有
限公司、
北 京 场
道 市 政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被告/
被申请人

新疆经带纬路
土方工程有限
公司、北京场
道市政工程集
团有限公司

太仓晟宇文化
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

强劲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反
申索申请人）

合肥粤祺商业
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成渝钒钛科技
有限公司

宁波御城置业
有限公司

苏州吴相置业
有限公司

李朝、桂立平

崇闵文化发展
（上海）有限公
司、山西富银
工 贸 有 限 公
司、上海恒鸣
置 业 有 限 公
司、上海水岚
实业有限公司

案由

运 输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追 偿
权 纠

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受理机构

乌 鲁 木 齐 铁 路
运输法院

太 仓 市 人 民 法
院

HONG KONGINTERNATIO ⁃NAL ARBITA⁃TION CENTRE
（香港国际仲裁
中心）

合 肥 市 瑶 海 区
人民法院、安徽
省 合 肥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威 远 县 人 民 法
院

宁 波 市 镇 海 区
人民法院

苏 州 市 相 城 区
人民法院

北 京 市 海 淀 区
人民法院、北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法院

上 海 市 闵 行 区
人民法院

涉 案 金
额

（万元）

2,579.42

1,275.98

申 索 ：27,695.07
反

申 索 ：88,461.24(详
见注1)

3,397.62

1,339.29

1,617.30

1,042.77

3,533.89

1,032.18

进展情况

一审阶段

一审已判决。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063.52万元及相关利息，原告在上述工程
款范围内就其承建的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
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目前正在执行
中

第二部分裁决。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 11月 28日披露的《关于诉讼、仲裁
情况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二审已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受
理费8.70万元由原告负担。一审判决确认
原告与被告签订的《合肥恒大广场 4#地块
基坑支护设计、施工工程施工合同》《合肥
恒大广场 4#地块基坑支护设计、施工工程
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一》《合肥恒大广场 4#
地块基坑支护设计、施工工程施工合同补
充协议二》《合肥恒大广场 4#地块基坑支
护设计、施工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三》无
效；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1,823.61万元；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由
原告负担 8.05万元，被告负担 13.62万元；
鉴定费 28.00万元由被告负担。目前正在
执行中

原告重新起诉，现已调解。被告欠原告工
程款1,339.29万元，自2022年12月至2023
年 4月每月月底前支付 200.00万元，余款339.29万元定于 2023年 5月底前付清；原
告自愿承担案件受理费5.11万元。目前正
在执行中

一审已判决。判决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470.10万元及逾期利息；原告向被告开具
金额为 606.74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原
告在工程款1,470.10万元范围内就被告名
下的《宁波恒大山水城ZH09-01-40#地块
基坑支护及降排水剩余工程施工合同》和

《宁波恒大山水城ZH09-01-40#地块基坑
支护及降排水剩余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3》项下具备折价或者拍卖条件的工程折价
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被告支付原告
鉴定费12.94万元；案件受理费由原告负担0.11万元，由被告负担5.52万元；保全申请
费0.5万元，由被告支付。目前正在执行中

一审已判决。判决原告与被告于 2017年10月 18日签订的《苏州恒大珺睿庭 59#地
块二、三期基坑支护设计及施工合同》无
效；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737.75万元，并支付相关利息；原告有
权在被告欠付工程款606.28万元范围内就
苏州恒大珺睿庭二、三期项目工程中原告
施工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驳
回原告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费
合计6.95万元，由原告负担0.14万元，被告6.81万元。目前正在执行中

二审已判决。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第一项；
撤销一审判决第二项；被告支付北京场道
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730.68万元及资金
占用成本；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
案件受理费 22.49万元、一审财产保全费0.50万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22.49万元，由
被告负担。目前正在执行中

一审已判决。判决原告与被告崇闵文化发
展（上海）有限公司于 2019年 7月 31日签
订的《闵行新城MHC10204单元 21A-01A
地块晨鸣文化广场项目桩基及基坑支护工
程施工合同》无效；被告崇闵文化发展（上
海）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工程款 700.00万
元及资金利息；被告崇闵文化发展（上海）
有限公司向原告返还保证金25.00万元；案
件受理费 8.37万元，由被告崇闵文化发展
（上海）有限公司负担；保全费0.50万元，由
原告负担。目前正在执行中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022 年10月

2023 年 2
月

2023 年 4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5
月

2023 年 9
月

2024 年 2
月

2024 年 3
月

2024 年 6
月

2024 年 7
月

2024 年10月

2024 年11月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梁运卿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上 海 强
径 建 设
工 程 有
限公司；
第三人：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 国 建
筑 第 四
工 程 局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上 海 力
行 工 程
技 术 发
展 有 限

公司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徐州威昱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徐州威程
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上海远方基础
工程有限公司

郭继平、佛山
市乐华恒业厨
卫有限公司；
第三人：江苏
南通六建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集团
三处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集团
三处有限公司

儋州中润旅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海南鼎昌
投 资 有 限 公
司、恒大童世
界集团有限公
司、广州恒童
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第四
工程局有限公

司

中能建建筑集
团有限公司

上海远方基础
工程有限公司

张剑萍、第三
人：郭继平

四川能投金石
重型装备租赁

有限公司

百色恒大福地
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合 作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婚 姻
家 庭
纠纷

建 筑
设 备
租 赁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人民法院

广 州 仲 裁 委 员
会、广东省广州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佛 山 市 顺 德 区
人民法院

东 莞 仲 裁 委 员
会

东 莞 仲 裁 委 员
会

儋 州 市 人 民 法
院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民法院

合 肥 仲 裁 委 员
会

深 圳 市 福 田 区
人民法院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人民法院

成 都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人

民法院

百 色 市 右 江 区
人民法院

2,506.85

4,321.21

1,003.92

1,049.97

1,003.07

1,950.75

1,264.16

1,099.67

1,155.47

1,485.41

1,152.48

1,068.04

已调解。被告徐州威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同意自2023年8月1日至2024年5月31
日期间于每月月底前支付原告工程进度款140.00万元；被告徐州威昱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同意于 2024年 5月 31日前返还原
告履约保证金50.00万元；原告在上述第一
项约定工程进度款范围内就其承建的涉案
工程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案件受理费5.44万元及财产保全费0.50万
元，由原告负担。目前正在执行中

已裁决。此案件已依法拆分成20个案件，
均已裁决，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返还借
款本金共计 2,987.57 万元及资金占用损
失；被申请人补偿申请人支出的律师费共
计 101.12万元；被申请人承担案件仲裁费
共计 46.42万元、反请求仲裁费 2.07万元；
被申请人向申请人补偿保全费共计2.02万
元。被申请人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了前述20个案件的《撤销仲裁裁决
申请书》，均已被受理。被申请人向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了上述案件的不予执行申请书，
均已被驳回。目前正在执行中

一审已判决。判决被告郭继平向原告支付
工程款 1,003.92万元以及利息；被告佛山
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在欠付工程款60.61万元的范围内对被告郭继平上述第
一项判项中的债务承担还款责任；受理费
为8.20万元，财产保全费0.50万元，由被告
郭继平负担。目前正在执行中

已裁决。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
款 440.34万元及利息损失、退还履约保证
金 190.00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退还质量
保证金 193.74万元、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
金 116.24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退还安全
文明保证金77.50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仲
裁费用8.60万元由申请人承担。目前正在
执行中

已裁决。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
款 436.08万元及利息损失、退还履约保证
金84.00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退还质量保
证金 90.57万元、退还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81.14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退还安全文
明保证金 181.14万元及支付利息损失；仲
裁费用8.29万元由申请人承担。目前正在
执行中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已裁决，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工程
款 805.15万元及利息损失；驳回申请人其
他仲裁请求。本案仲裁受理、处理、鉴定、
保全费合计26.63万元，由申请人承担8.88
万元，被申请人承担17.76万元。目前正在
执行中

一审阶段

二审阶段。一审判决被告应对（2023）粤0606 民初 14082 号、（2023）粤 0606 民初14502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第三人郭继平
对原告上海强劲地基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的
全部未清偿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
受理费、保全费 11.59万元，由被告张剑萍
负担。目前正在执行中

一审阶段

一审已判决。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工程款10680415.75元及逾期付款利息，驳回原告
上海远方基础工程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8.59万元，保全费0.5万元，
合计 9.09万元，由被告负担。目前正在执
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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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4

25

26

27

28

29

2024 年11月

2024 年12月

2024 年12月

2025 年 2
月

2025 年 3
月

2025 年 5
月

2025 年 6
月

2025 年 8
月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李朝、桂
立平

王宗正

上 海 强
劲 地 基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天 海 港
湾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上 海 远
方 基 础
工 程 有
限公司

上 海 力
行 工 程
技 术 发
展 有 限

公司

中铁四局集团
有限公司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
分公司、中铁
四局集团有限

公司

中化岩土集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第三人：北
京场道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北京新隧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德州庆翔城市
建设运营有限
公司；第三人：
天津市建工工
程总承包有限

公司

南京立昌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
局集团有限公

司

湛江市恒扬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广州市增城区
富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上海濑江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合 同
纠纷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合 同
纠纷

买 卖
合 同
纠纷

杭 州 市 上 城 区
人民法院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人民法院

庆 云 县 人 民 法
院

江 苏 省 南 京 市
江 北 新 区 人 民

法院

赣 江 新 区 国 际
仲裁院

广 东 省 湛 江 市
中级人民法院

广 州 市 增 城 区
人民法院

中 国 国 际 经 济
贸 易 仲 裁 委 员

会

1,731.02

2,737.47

1,326.07

2,210.41

4,419.60

1,320.31

1,016.72

1,284.14

已调解，双方达成一致，被告分期支付原告
工程款 1,543.19万元，原告自愿放弃其他
诉讼请求，双方就本案无其他争议。案件
受理费 6.28万元，由被告负担。目前正在
执行中

一审阶段

二审已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
决原告与第三人签订的两份《项目内部承
包合同》为无效合同；被告支付原告工程款1,168.91万元；第三人返还原告项目保证
金300万元并支付利息；案件受理费、保全
费，由原告负担0.08万元，由被告负担5.10
万元，由第三人负担 0.9万元，二审案件受
理费 9.19万元，由被告承担。目前正在执
行中

已撤诉

仲裁阶段

一审阶段

一审阶段

仲裁阶段

注 1：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2025年 9
月 1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PENSTONE HONG KONG LIMITED香港恒通有限
公司与强劲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案件涉及的申索金额303,697,313.50港元，折合人
民币约为 27,695.07万元，反申索金额 970,044,185.67港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88,
461.24万元。

四、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应当采取十二个月累计计算原则，自公司于 2025年 8月 27日披露《关
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
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仲裁案件涉案金
额合计为10,596.00万元（含本次诉讼），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3.07%。截至本次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含本次
诉讼）如下：

序
号

1

2
小计

其他金额小于1,000万的诉讼、仲裁合计10项

合计

公司收到受理/
应 诉 通 知 书 时

间

2025年8月

2025年9月

原告/申请人

上海强劲地
基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场道市
政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被告/被申请人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
有限公司；第三人：江
苏南通六建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第三人：郭

继平

天津滨海旅游区公用
事业发展有限公司

案由

债权人代位权
纠纷

建设工程合同
纠纷

受理机构

佛 山 市 顺 德
区人民法院

天 津 自 由 贸
易 试 验 区 人

民法院

涉案金额（万
元）

1,496.25

8,604.65
10,100.90

495.10
10,596.00

进展情况

一审阶段

已受理

一一

一一

一一

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仲裁事项尚未结案，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及

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应对本次诉讼及其他诉讼、仲裁，全
力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并密切关注上述事项后续进展，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 本次诉讼案件的相关材料；
2.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2542 证券简称：中化岩土 公告编号：2025-082

中化岩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价格上限

回购用途

实际回购股数

实际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实际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4/9/14
2024年9月13日~2025年9月12日

2,000万元~3,000万元

40元/股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65.67万股

0.57%
2,003.19万元

26.02元/股~36.50元/股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
通股（A股）股份，回购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全部或部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
股权激励。回购价格不超过 30元/股（含本数），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
000万元（含本数），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本数），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14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公司于2024年12月2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议
案》，将股份回购价格上限由30元/股（含）调整为40元/股（含）；并同时对股份回
购实施期限延长6个月，延长至2025年9月12日止，即回购实施期限为自2024
年9月13日至2025年9月12日。除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及延长回购实施期
限外，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股份回购价格上限及延长实施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36）。

公司于2025年6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4.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0
股，不送红股。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成，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
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由不超过人民币40元/股（含）调整
为不超过人民币28.35元/股（含）。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1）。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公司于 2025年 1月 3日首次实施回购股份，并于 2025年 1月 4日披露

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本次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已实际回购公司股
份656,6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57%，购买的最高价为36.50元/股，最低
价为26.0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0,031,896.49元（不含印花税、交易
佣金等交易费用）。

（三）公司本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
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本次股份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
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的回购方案完成回购。

（四）本次实施股份回购使用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公司经营良好，现金流充
裕，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财务状况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本次股份回
购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回购后公司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
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回购股份

提议人在回购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股份总数

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60,866,907
21,133,093

0
82,000,000

比例（%）

74.23
25.77
0

100.00

回购完成后

股份数量（股）

83,778,670
30,772,999
656,690

114,551,669

比例（%）

73.14
26.86
0.57

100.00
注 1：股份总数变动是由于公司实施完成了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暨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年度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注2：股份比例变动是由于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上市流通，具体内容详
见2024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安徽耐
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限售股票上市流通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29），和公司回购股份不参与权益分派所致。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 656,690股，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

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并在公司披露股份回购实施结果公告日之后的三
年内予以转让；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未能在上述三年内转让完毕，公司将依
法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未转让股份将被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出调
整，则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上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期间，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
司债券等权利。

后续公司将按照披露的用途使用已回购的股份，并按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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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耐科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